
陆丰市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学位补贴
工作方案

为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增加公办义务教育学位供

给，推进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工作达到上级规定目标，结合我

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按照国家、省、市的要求，在通过新改扩建公办义务教育学

校增加公办学位的同时，通过实施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学位补贴的

方式，进一步优化义务教育结构，有效增加义务教育公办学位，

实现民办义务教育在校生规模占比达到上级规定目标（民办义务

教育在校生规模占比全市学生数≤5%），办好办强公办义务教育，

减轻群众负担，促进教育公平。

二、工作目标

到 2022 年 8 月底，我市民办义务教育在校生规模占比控制

在 5%以内。从 2022 年秋季学期开始，全市民办义务教育在校生

规模占比始终控制在 5%以内，并努力实现逐年下降。

三、工作对象

享受学位补贴的对象为全市（按低收费价格开始补贴直到达

到上级规定目标为止）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就读的学籍生。

四、补贴标准

1.补贴标准。2022 年秋季-2025 年春季，按小学生每人每年

1000 元、初中生每人每年 1200 元（均不含生均公用经费）的标

准实施学位补贴。具体补贴经费支出按每学期各民办义务教育学

校的学籍生实际人数据实核算。

2.学生就读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收费标准等于或低于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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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补助标准的，按学校收费标准进行补贴；学生就读的民办义务

教育学校的收费标准高于财政补助标准的，差额部分由家长缴

交。

五、补贴方式

学位补贴按学期发放，小学每生每学期 500 元，初中每生每

学期 600 元。

六、补助程序

学位补贴经费拨付前，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已按收费标准正常

收取学生学杂费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须在学位补贴经费拨付

后，按规定的期限要求将学位补贴款项返还学生。学位补贴经费

拨付后，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尚未收取学生学杂费的，学位补贴经

费用于直接抵减学生应缴学杂费。

七、职责分工

（一）市教育局：负责我市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学位补贴工作

的组织实施，制定学位补贴资金需求方案，协调市财政部门纳入

年度预算。核实核定民办学校学位补贴名单以及数量报市财政

局，并向社会公布。拟定资金补贴方案报市政府审批同意，报市

财政局备案下达资金。指导和督促各镇（街、场）学校做好民办

义务教育学校学位补贴工作。

（二）市财政局：负责足额安排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学位补

贴经费，及时按照市教育局的资金分配计划下拨经费，确保学校

正常运转，并加强监督检查。

（三）享受学位补贴的民办学校：负责按要求做好享受学位

补贴注册入读学生信息的统计工作，并上报教育局。

八、工作要求

（一）享受学位补贴的民办学校，必须按时、如实上报入读

购买学位的学生信息，对以虚报人数等方式弄虚作假套取、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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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资金的行为，除追缴违法所得外，还视情况核减该校下一年

度招生指标，依法追究举办者、学校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的相关责

任。

（二）享受学位补贴的学校起始年级招生，要严格按照市教

育局核定的年度招生计划进行，严禁超计划招生；原则上不得接

受非享受教育优待政策的随迁子女转学。

（三）享受学位补贴的民办学校，可根据本校的服务内容向

学生收取餐费、校车费、校服费、住宿费、课后服务费等自愿选

择的服务性收费或代收费项目的费用。

（四）市教育局要加强对享受学位补贴学生的数量和学生实

际入读人数、购买学位经费的发放和管理等情况进行定期的检

查，对发现违规违纪行为的要坚决查处和纠正，并设立投诉举报

电话，接受群众监督。市财政局要加强对学位补贴经费的监督，

加强资金绩效评价。

本工作方案自 2022 年 8 月 1 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期满后再根据省、市相关政策规定和全市具体实施情

况修改完善。


